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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洲大學 
112 學年度大學部雙主修課程規劃 

系別：財務金融學系              學分：42 學分            製表日期：112.04.26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

類     別 科目名稱 英文名稱 
修課 

年級 

修課 

學期 

學分

數 

每週上課時數 
備      註 

講授 實習（驗） 

系 

核 

心 

課 

程 

21 

學 

分 

金融科技概論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
Technology 一 下 3 3 0  

財務報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二 上 3 3 0 

財務管理(一) Financial Management (1) 二 上 3 3 0 

財務管理(二) Financial Management (2) 二 下 3 3 0 

投資學 Investments 三 上 3 3 0 

金融機構管理 Financial Institutions 
Management 三 下 3 3 0 

衍生性金融商品 Financial Derivatives  三 下 3 3 0 

系 
專 
業 
選 
修 
學 
程 
︵ 
2 
擇 
1 
︶ 
 

金融

科技

學程

21 學

分 

金融市場與職業倫理 Financial Markets and 
Professional Ethic 二 下 3 3 0 1. 本系學程選修課目，不得

以通識教育課目之相同或類

似科目抵免。 
 

貨幣銀行學 Money and Banking 三 上 3 3 0 

金融創新與科技 Financial Innovation 三 上 3 3 0 

財金資訊軟體
 Software of Financial 

Information 三 下 3 3 0 

信託實務 Trust Practice 三 下 3 3 0 

國際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 四 上 3 3 0 
綠色金融科技專題 Topics in Green Fintech 四 下 3 3 0 

投資 

管理

學程 

21 

學分 

證券市場與職業倫理 Securities Markets and 
Professional Ethic 二 下 3 3 0 

共同基金管理 Mutual Fund Management 三 上 3 3 0 

企業評價 Business Valuation  三 上 3 3 0 

理財規劃 Financial Planning 三 下 3 3 0 

債券市場 Bond Market 三 下 3 3 0 

投資分析與科技應用 Investment Analytics and 
Technology Application 四 上 3 3 0 

永續投資管理專題 Topics in Sustainable 
Investment Management 四 下 3 3 0 

註： 

1. 雙主修至少須修滿 42學分，涵蓋系核心課程 21學分，至少修習一系專業學程選修 21學分。 

2. 與主系相同之必修科目不得修習，學分數不足者，由本系另訂之。 

3. 非本系之學士班學生，若修畢本系之系核心課程與系任一專業選修學程及格者，符合本校畢業 128

學分，即獲得本系畢業證書。 
 

 

系所主管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院院長簽章: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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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洲大學 
112 學年度大學部輔系課程規劃 

系別：財務金融學系              學分：21 學分            製表日期：112.04.26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

類     別 科目名稱 英文名稱 
修課 

年級 

修課 

學期 

學分

數 

每週上課時數 
備      註 

講授 實習（驗） 

系 

核 

心 

課 

程 

21 

學 

分 

金融科技概論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
Technology 一 下 3 3 0  

財務報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二 上 3 3 0 

財務管理(一) Financial Management (1) 二 上 3 3 0 

財務管理(二) Financial Management (2) 二 下 3 3 0 

投資學 Investments 三 上 3 3 0 

金融機構管理 Financial Institutions 
Management 三 下 3 3 0 

衍生性金融商品 Financial Derivatives 三 下 3 3 0 

 註： 

1. 輔系至少須修滿本系核心學程 21學分。 

2. 與主系相同之必修科目不得修習，學分數不足者，由本系另訂之。 
 

系所主管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院院長簽章:   

        


